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散 客 旅 游 组 团 合 同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旅游者）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组团社）
签订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止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

甲方自愿参加乙方旅行团旅游，为保证服务质量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经平等协商，达到以下协议：

1、 内容与标准

	人数
	
	旅游路线
	
	出发时间
	

	门票
	
	住宿标准
	
	车    辆
	

	缆车
	
	用餐标准
	
	游    船
	

	综合服务费
	
	团费总额（大写）
	

	备注
	


2、 违约责任：

       eq \o\ac(○,1)旅游路线及游览景点应遵照乙方业务宣传资料及广告的说明，不得擅自增减，乙方在不减少游览景点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旅游线路，甲方在游程中应服从乙方的统一安排和要求。

       eq \o\ac(○,2)乙方因故意或过失未达到合同的规定和标准，而造成甲方直接经济损失，服务未达到国际或行业规定的标准，按有关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（不可抗力因素外）。
3、 争议解决方式：

       eq \o\ac(○,1)合同订立后，双方不得随意取消，如乙方取消（不可抗力因素外），应退还全部预付款，并赔偿甲方预付款10%的违约金；因甲方原因取消，甲方应赔偿乙方团费总额10%的违约金。
       eq \o\ac(○,2)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甲方可向黄山市旅游质管所投诉，投诉电话（0559）2517464，甲、乙双方也可直接向法院起诉。

4、 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合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，从签订之日生效。

5、 特别说明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